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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关于

支持和规范云南省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云

医保〔2023〕152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有效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发惠民保产品，促进惠民保与

基本医保有效衔接，功能互补、服务互通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医疗

服务、健康管理需求。

申报条件：符合监管规定经营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，在承诺服

务期限不少于 3 年的基础上，自愿参加比选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符合监管规定经营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；

（二）承诺服务期限不少于 3 年；

（三）具备稳定、专业、规范的服务能力；

（四）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系统。

五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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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 0871—63886061。

保险行业协会或者监管部门以承办机构

服务能力、合规经营能力、风险管控能

力为基本要求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组织

开展惠民保承保商或者主承保商比选工

作。

符合监管规定经营条件的商业保险公

司，在承诺服务期限不少于 3 年的基

础上，自愿参加比选。

保险行业协会或者监管部门对中选商

业保险公司进行公示。

商业保险公司根据项目地实际情况，依

据云医保〔2023〕152 号设计制定和销

售惠民保产品。


